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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相關規範

之現況與未來（下）

　林江亮（中原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行政院為督促各部會善盡管理所捐助財團法人責任，從 100 年起成立跨部會的行政監督專案小組，

並陸續建立相關監督規制，本文續說明目前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重要規定，並對未來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之規範及定位提出具體建言。

肆、財團法人法對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

之規範

過去財團法人之設立及

管理，係以民法相關規定及各

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職權命令或

行政規則為主要依據，然而其

規範內容不僅無法因應社會變

遷，且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

虞，因而有另行訂定專法之必

要。此外，為健全財團法人組

織及運作，促進財團法人積極

從事公益，增進民眾福祉，特

制定財團法人法。

一、財團法人法對財團法

人之分類

依民法之相關規定，財團

係以一定捐助財產為基礎，設

有董事會等治理委員會，經主

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

私法人；至於財團之目的，民

法並未明定。不過財團法人法

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財團

法人，指以從事公益為目的，

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主

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

私法人，確定為以從事公益為

目的之私法人。又依財團法人

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財團法

人之許可設立、組織、運作及

監督管理，除民法以外之其他

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適用財

團法人法；財團法人法未規定

者，適用民法規定。

財團法人之分類方面，財

團法人法明確將其區分為「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民間

捐助之財團法人」，並依其性

質不同，各設專章加以規範。

其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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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仍屬私法人，於依法成立

後，即為獨立之權利義務主

體，惟鑒於強化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監督機制之重要性，財

團法人法對其採高密度監督；

至於對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

則採低密度監督，尊重其章程

自由。

換言之，財團法人法將財

團法人定義為以公益為目的之

私法人，因此財團法人除了是

非營利組織外，同時也是公益

團體。此外若依捐助對象來分，

財團法人可分為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屬政府性質之私法人）

與民間捐助財團法人（非政府

或民間性質之私法人）。

不過現行民法並未明定財

團法人為公益法人，況且實務

上依民法所成立之財團法人，

雖多數為公益法人但仍有部分

為中間（或互益）法人，也就

是說民法與財團法人法對於財

團法人屬性之規定並不一致。

此外考量實務上已有部分依民

法成立之中間（或互益）財團

法人，但財團法人法卻忽略現

存中間（或互益）財團法人之

事實，而將所有財團法人都

視為公益法人之作法亦有欠妥

當。

綜上所述，未來民法與

財團法人法修正時，除應對於

財團法人屬性之規定加以統一

外，也應將財團法人定位於包

括公益性質及中間（或互益）

性質之非營利法人較為妥適，

否則現存之中間（或互益）財

團法人將無所適從。

二、財團法人法對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之定義

依財團法人法之規定，所

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指

財團法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捐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

團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

五十者

1. 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

第 1 款規定，係指由政府

機關（構）、公法人、公

營事業捐助成立，且其捐

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

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2. 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

第 2 款規定，由前款之財

團法人自行或與政府機關

（構）、公法人、公營事

業共同捐助成立，且其捐

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

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二）捐助與捐贈並列入基金

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

人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

者

1. 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

第 3 款規定，由政府機關

（構）、公法人、公營事

業或前二款財團法人捐助

之財產，與接受政府機關

（構）、公法人、公營事

業或前二款財團法人捐贈

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

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

百分之五十。

2. 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

第 4 款規定，由前述（一）

及（二）1. 項之財團法人

自行或前 3 款之財團法人

與政府機關（構）、公法

人、公營事業共同捐助或

捐贈，且其捐助財產與捐

贈並列入基金之財產合計

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

百分之五十。

（三）推定成立者

1. 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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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段 規 定，34 年 8 月 15

日以後，我國政府接收日

本政府或人民所遺留財

產，並以該等財產捐助成

立之財團法人，推定為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2. 財團法人法第 2 條第 3 項

後段規定，其以原應由我

國政府接收而未接收之

日本政府或人民所遺留財

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

人，亦同。

上述「捐助財產」，依

民法第 6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

規定，指捐助人於設立財團

法人時所捐之財產；另參酌

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及決算

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捐

贈並列入基金財產」，指財

團法人成立後，接受他人贈

與並列入基金之財產。

至於「基金」，依財團

法人法第 2 條規定，則指應

向法院登記之財產，其範圍

如下：（1）捐助財產。（2）

經財團法人董事會決議列入

基金之財產。（3）依法令規

定應列入基金之財產。又所

定基金之計算方式、認定基

準、應列入基金之財產項目、

額度、比例及相關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綜上所述，財團法人法所

稱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指

符合由政府機關（構）、公法

人、公營事業、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共同捐助或捐贈，且其

捐助財產與捐贈並列入基金之

財產合計超過該財團法人基金

總額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此外，34 年 8 月 15 日以後，

我國政府接收日本政府或人民

所遺留財產，並以該等財產捐

助成立之財團法人，亦推定為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三、董（監）事應由政府機

關（構）遴聘、指派或

同意之規定與評析

以下分別就財團法人對於

董（監）事應由政府機關（構）

遴聘、指派或同意之規定，及

對上述規定之評析。

（一）財團法人法對董（監）

事應由政府機關（構）

遴聘、指派或同意之規

定

有關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及民間捐助財團法人，財團

法人法對其董（監）事應由

政府機關（構）遴聘、指派

或同意之相關規定如下：

1.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原則

規定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董事應由政府機關（構）

遴聘、指派或同意人數方

面，財團法人法第 48 條

第 1 項至第 3 項分別有以

下之規定：

(1)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應設董事會。董事會

置董事七人至十五

人，董事人數應為單

數，其中一人為董事

長，並得視需要置副

董 事 長 一 人。 但 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董

事總人數得超過十五

人，副董事長人數得

超過一人。

(2)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董事總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應由主管機關

就下列人員遴聘之：

①中央或地方政府機

關（構）有關業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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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②國內外對捐助

目的富有研究之專

家、學者。③社會公

正人士。④第 2 條第

2 項所定捐助或捐贈

之政府機關（構）、

公法人、公營事業或

財團法人推薦（派）

之人員。

(3)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其捐助章程規定，董

事以下列方式產生

者，其人數應計入前

項主管機關遴聘之董

事人數：①由主管機

關之上級機關遴聘。

②由政府機關（構）

特定職務之人員擔

任。③主管機關或其

上級機關指派或同意

之人選，經董事會選

任。

另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監事應由政府機關（構）

遴聘、指派或同意人數方

面，財團法人法第 49 條

第 1 項及第 2 項分別有以

下之規定：

(1)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置監察人二人至五

人，得互選其中一人

為常務監察人。但經

主管機關核准者，監

察人總人數得超過五

人。

(2) 前項監察人至少應有

一人由主管機關遴聘

之。

此外，財團法人法第 50

條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之基金，全部或一部係由依

法律設立之公法人捐助或捐

贈者，依財團法人法第 48 條

第 2項及第 49條第 2項規定，

主管機關為其遴聘之董事或

監察人，其中應有一定比例，

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推

薦代表擔任。上述一定比例

及推薦方式，由主管機關定

之。

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額外

規定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者，其由政府機關（構）

遴聘、指派或同意之董

事、監察人人數，占各該

董事、監察人總人數之比

率，應各依每次改選當時

政府機關（構）、公法人、

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所捐助及捐贈基

金之合計數占該財團法人

基金總額之比率，其非整

數時，以四捨五入方式計

算，且其人數各不得少於

一人：

(1) 財團法人法第 59 條第

3 項規定，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轉為民間

捐助之財團法人後。

(2) 財團法人法第 63 條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財團

法人法施行前，由政

府機關（構）、公法

人、公營事業或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捐助

財產合計達該財團法

人捐助財產總額百分

之二十以上。

(3) 財團法人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64 條

第 1 項規定，財團法

人法施行前，由政府

機關（構）、公法人、

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捐助或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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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財產合計達該財團

法人基金總額百分之

二十以上。

3. 民間捐助財團法人之特殊

規定

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於財團法人法施行

前因接受民間捐贈轉為民

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者，準

用第 59 條第 3 項規定（即

其由政府機關（構）遴聘、

指派或同意之董事、監察

人人數，占各該董事、監

察人總人數之比率，應各

依每次改選當時政府機關

（構）、公法人、公營事

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所捐助及捐贈基金之合計

數占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

之比率，其非整數時，以

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且其

人數各不得少於一人）：

(1) 財團法人法第 65 條

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59

條第 3 項規定，財團

法人法施行前，由政

府機關（構）、公法

人、公營事業或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捐助

成立，其捐助財產合

計超過該財團法人成

立時在法院登記之財

產總額（即基金總額）

百分之五十。

(2) 財團法人法第 6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9 條

第 3 項規定，財團法

人法施行前，由政府

機關（構）、公法人、

公營事業或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捐助或捐

贈財產曾合計超過該

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

之財產總額（即基金

總額）百分之五十。

此外，依財團法人法第

68 條規定，上述於該法施

行前因接受民間捐贈轉為民

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者，在財

團法人法施行後三年內，主

管機關經審認該財團法人之

政策目的仍存在，而有未能

達成社會公益或辦理公權力

委託目的，或規避政府監督

之情事，得捐贈財產補足依

現有基金總額計算之差額，

回復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

（二）財團法人法對董（監）

事應由政府機關（構）

遴聘、指派或同意之評

析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方

面，依財團法人法第 48 條第

2 項及第 49 條第 2 項規定，

其董事總人數之二分之一以

上應由政府機關（構）遴聘、

指派或同意，且其監察人亦

至少應有一人由主管機關遴

聘之。上述董事或監察人之

遴聘，其中應有一定比例，

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推

薦代表擔任。而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在符合前述財團法人

法第 59 條第 3 項及第 64 條

第 1 項所定之情形者，政府

機關（構）仍得依所捐助及

捐贈基金之合計數占該財團

法人基金總額之比率，遴聘、

指派或同意至少各一人以上

之董事及監察人。

而民間捐助財團法人方

面，在符合財團法人法第 65

條第 1 項所定之情形者，政

府機關（構）亦得遴聘、指

派或同意民間捐助財團法人

之董事、監察人，其人數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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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董事、監察人總人數之

比率，應各依每次改選當時

政府機關（構）、公法人、

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所捐助及捐贈基金之合

計數占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

之比率，其非整數時，以四

捨五入方式計算，且其人數

各不得少於一人。另外，當

符合財團法人法第 68 條規定

時，政府機關（構）亦得以

捐贈財產補足依現有基金總

額計算之差額，使其回復為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換言之，財團法人法係

將政府機關（構）對於財團法

人之捐助及捐贈，視為政府機

關（構）之長期股權投資；而

政府機關（構）並得依其投資

比率（及其所捐助及捐贈基金

之合計數占該財團法人基金總

額之比率）遴聘、指派或同意

至少各一人以上之董事及監察

人。上述規範雖有能強化政府

機關（構）對於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之監督，以及能有效防

止在財團法人法施行前，發生

以接受民間捐贈之手段，使該

財團法人流於完全由民間掌控

之財團法人，而逃避政府機關

（構）監督之優點，不過其仍

有以下情況應加以省思。

其一，由於財團法人為

非營利組織，參酌美國財務

會 計 準 則 委 員 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所 發 布 觀 念 公 報 第 4 號 

（S t a t e m e n t s  o f  F i n a n c i a l 

Accounting Concepts No.4）之

見解，非營利組織應具備以下

之特徵：(1) 不以營利為目的：

組織營運目的不在於以提供商

品或服務來賺取利潤或者約當

利潤。(2) 資源提供者不得獲取

經濟回報：組織從資源提供者

獲得數量可觀的資源，但資源

提供者並不預期從組織獲得與

其所提供資源等比例之報酬或

經濟利益。(3) 資源提供者不得

享有所有權：組織缺乏可被出

售、移轉或贖回之明確所有權

利益，當組織被清算時，亦未

擁有賸餘資源的分配權。然而，

財團法人法卻將政府機關（構）

對於財團法人之捐助及捐贈，

視為政府機關（構）長期股權

投資，此一作法基本上已使財

團法人無法符合上述資源提供

者不得獲取經濟回報，以及資

源提供者不得享有所有權等非

營利組織應具備之特徵。

其二，財團法人法讓政府

機關（構）得依其所捐助及捐

贈基金之合計數占該財團法人

基金總額之比率遴聘、指派或

同意至少各一人以上之董事及

監察人規範，實有過度介入民

間組織經營之問題。不管是由

政府捐助或者是由民間捐助，

財團法人性質上仍屬私法人，

而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也

都沒有規定股東應依其持股比

例取得相應之董事及監察人席

次，因此，政府機關（構）對

於接受其捐助及捐贈財團法人

之介入似乎太深。

綜上所述，對於接受政府

機關（構）捐助及捐贈之財團

法人，目前財團法人法之相關

規定已使其屬性悖離非營利組

織之概念；而讓政府機關（構）

得依其所捐助及捐贈基金之合

計數占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之

比率遴聘、指派或同意董事及

監察人之作法，也有過度管制

私法人之疑慮。本文建議未來

修正財團法人法時，應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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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適之規範加以刪除。倘若

社會各界認為上述規範應有其

必要性的話，未來則應著手將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轉型為公

法人。

四、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與

行政法人之統整

如上可知，依預算法、

決算法及財團法人法之相關規

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似乎被

視為公法人對待，然依民法之

相關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應為私法人而非公法人，故建

議未來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轉

型為公法人較為妥適。

從目前對各類公法人之規

範來看，行政法人是與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最為相似的。依行

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所稱行政法人，係指

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外，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

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

公法人。所稱特定公共事務，

指符合下列規定者：（1）具有

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

經營效能者。（2）不適合由政

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

辦理者。（3）所涉公權力行

使程度較低者。又行政法人法

第 2 條第 3 項規定，行政法人

應制定個別組織法律設立之；

其目的及業務性質相近，可歸

為同一類型者，得制定該類型

之通用性法律設立之。另行政

法人法第 3 條規定，行政法人

之監督機關為中央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並應於行政法人之

個別組織法律或通用性法律定

之。

行政法人法第 4 條規定，

行政法人應擬訂人事管理、會

計制度 、內部控制、稽核作

業及其他規章，提經董（理）

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

查。行政法人就其執行之公共

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

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

並提經董（理）事會通過後，

報請監督機關備查。行政法人

法第 35 條規定，政府機關核撥

行政法人之經費，應依法定預

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行政

法人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

之五十者，應由監督機關將其

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依財團法人法第 61 條規

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建

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報主管機關核定。為

監督並確保政府捐助財團法人

之正常運作及健全發展，主管

機關得就其財產管理與運用方

法、投資之項目與程序、績效

評估、預決算之編審、核轉、

董事、監察人之兼職費、董事

長與其他從業人員之薪資、獎

金、董事、監察人職務之執行

及其他相關事項，訂定監督之

規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董

事、監察人，依法律、法規命

令或捐助章程規定應報主管院

遴聘（派）、解任者，其遴聘

（派）、解任之資格、條件、

限制、作業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規定，由主管院定之。

由上可知，就設置功能

而言，財團法人法之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大致同於行政法人法

之行政法人。此外，財團法人

法對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人

事、會計、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等方面之監督規範，行政法

人亦有相似之規定。因此未來

將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改制為行

42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相關規範之現況與未來（下）

論述 》專論‧評述

政法人時，相關法律之接軌及

配套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伍、結論與建議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監

督管理，過去係依行政院函頒

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

監督專案小組設置要點」及該

專案小組相關權責機關所訂定

之通案性行政規則辦理。不過

自 108 年 2 月 1 日 起， 關 於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人事、會

計、內控稽核、財務管理、資

訊公開制度及退場機制等相關

規範，除民法以外之其他法律

有特別規定者外，適用財團法

人法之規定辦理；財團法人法

未規定者，適用民法規定。然

民法僅將法人分為社團法人與

財團法人兩類；其中社團法人

又分為營利社團法人及公益社

團法人，至於財團法人則無更

細之分類，且無指明財團法人

之屬性，建議未來修法時應明

確說明財團法人究竟為營利法

人，抑或為非營利法人。

目前依預算法、決算法及

財團法人法之相關規定，政府

捐助財團法人似乎被視為公法

人對待，然依民法之相關規定，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為私法人

而非公法人。因此不管政府對

財團法人捐助之程度為何，財

團法人都非屬預算法及決算法

所應規範之對象，自然非屬應

接受立法院監督之範疇，關於

其所捐助或捐贈經費之預算及

決算，應由其主管機關或提供

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依法進行

監督管理。建議未來修正預算

與決算相關法規及相關設置條

例時，應針對上述規範作適當

之調整；另立法院要求上該財

團法人應就其整體編列預算及

決算並交由其審查之正當性，

似可再作進一步探討。又就設

置功能而言，財團法人法之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大致同於行政

法人法之行政法人，此外，財

團法人法對於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之人事、會計、內部控制及

稽核制度等方面之監督規範，

行政法人亦有相似之規定，建

議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應改制為

行政法人。

財團法人法將政府機關

（構）對於財團法人之捐助及

捐贈，視為政府機關（構）之

長期股權投資；而政府機關

（構）並得依其投資比率（及

其所捐助及捐贈基金之合計數

占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之比

率）遴聘、指派或同意至少各

一人以上之董事及監察人。財

團法人，不管是由政府捐助或

者是由民間捐助，性質上仍屬

私法人，因此政府機關（構）

介入之程度不宜過深。建議未

來財團法人法修法時，應將政

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相關規範加

以刪除，使該法為單純規範私

法人之財團法人；而上述讓政

府機關（構）得依其所捐助及

捐贈基金之合計數占該財團法

人基金總額之比率遴聘、指派

或同意董事及監察人之作法，

也應加以刪除，以免有過度管

制私法人之疑慮。不過社會各

界若認為上述規範應有其必要

性時，未來亦可朝向將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轉型為公法人之方

向改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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